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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对刑事司法的挑战与应对”研究专题

特约主持人:陈光中(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ꎬ新中国诉讼法学开创者和重要奠基人

之一ꎬ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ꎬ国家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ꎬ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ꎮ)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ꎬ人类走进了信息时代ꎮ信息时代下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ꎬ既给人们带来了福祉ꎬ也引发了诸多问题ꎮ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ꎬ刑事司法制度也不

可避免地受到信息时代变革的挑战ꎮ面对此种现实ꎬ刑事司法制度不能不作出回应ꎬ于是各国

均采取措施ꎬ进行司法信息化之改革ꎮ例如我国自二十世纪后期启动司法信息化建设以来ꎬ目
前已进入以建设“智慧法院” “智慧检务” “智慧警务”为目标的司法信息化３. ０阶段ꎬ取得了

显著的成就ꎮ然而对信息时代挑战的回应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刑事司法的样态ꎬ对传统的诉

讼理念、方式和制度造成了冲击ꎬ也导致了一些问题的出现ꎮ有鉴于此ꎬ本专题收录五篇由中

青年学者撰写的论文ꎬ围绕信息时代对刑事司法的挑战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进行探讨研究ꎮ
这五篇论文既立足中国又放眼世界、既重视理论也联系实践ꎬ对于理解和解决信息时代对刑

事司法的挑战相关问题有较高的参考价值ꎮ
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带来了大数据技术革新ꎬ中国政法大学卫跃宁和袁博合著的«守定

与融合:大数据时代的刑事诉讼方法论省思»一文从方法论研究的视角ꎬ探讨在刑事诉讼中引

入大数据分析方法可能导致的问题ꎮ文章提出ꎬ应当重视刑事诉讼教义法学的价值ꎬ根据程序

正义的要求保障当事人对数据加以更正和对算法的合理性、有效性提出质疑的权利ꎬ确立大

数据分析方法的非歧视性和有利于被告人的价值导向ꎬ另外还提出合理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

的具体要求ꎬ以实现在刑事诉讼中运用大数据技术趋利避害的目的ꎮ
信息时代下ꎬ生产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纠纷数量大幅增长ꎬ法院面临案多人少的困境ꎬ于

是法院信息化建设成为法院应对此种困境的必然选择ꎮ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郭烁的«法院信

息化建设二十二年:实践、问题与展望»一文ꎬ以网上法庭、庭审直播与电子签章为例ꎬ梳理了

我国法院信息化制度的发展历程、现有问题和完善方向ꎬ提出通过对实践中出现的“个案”操

作进行分析概括ꎬ并尽快对其进行法律规范ꎬ从而规避风险、限制权力ꎬ并夯实相关理论和法

律适用基础ꎬ实现更为高阶的“智慧司法”ꎮ
在司法信息化建设中ꎬ公安司法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是关键一环ꎬ构建公检法等机关之

间的信息共享平台ꎬ可以打破不同机关之间的信息隔阂ꎬ有效提高效率ꎮ本专题中有两篇论文

就此问题进行研究探讨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田力男所撰写的«论“办案信息共享平台”
建设及对公安讯问新挑战»一文ꎬ针对跨公检法的“办案信息共享平台”问题ꎬ从建设到实践

运行归结出不同模式、评析利弊ꎬ并从应然功能、价值定位等角度ꎬ就平台建设主体、客体范

围、运行规则方面具体提议ꎮ而后紧密结合关注的重点问题“公安讯问在此平台改制后的挑战

与应对”ꎬ从建议进行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等制度“平台留痕化”相关改革ꎬ到公安讯问的具体

挑战ꎬ理性分析并具体论证在此平台改革的大趋势和背景下公安侦查讯问挑战的应对之策ꎮ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邵俊的«刑事诉讼信息共建共享问题研究»一文ꎬ研究了刑事诉

讼信息共建共享的发展现状ꎬ并分析了造成“信息孤岛”现象的基本诱因ꎬ提出在公检法之间

创制刑事诉讼信息互联互通协议制度的建议ꎮ在此基础上ꎬ该文还探讨互联互通协议中有关

审判中心主义、控辩平等、卷宗移送、司法责任制等理论问题ꎬ就协议起草的主责机关、卷宗电

子化、涉案财物管理、信息保密等技术问题ꎬ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务实建议ꎮ这两篇论文ꎬ
对于我国公安司法机关信息共享制度建设有一定的启发意义ꎮ

信息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广度和数量均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ꎬ其副作用在于给个

人信息安全带来威胁ꎮ为应对此种威胁ꎬ人们提出被遗忘权的概念ꎬ这一权利已在欧盟和其他

一些国家的民商事案件中得到认可和适用ꎮ事实上ꎬ刑事司法领域也有适用被遗忘权的需求ꎬ
诉讼参与人尤其是被追诉人、被害人均有与案件脱钩、避免一次诉讼影响终身的诉求ꎮ北京外

国语大学法学院郑曦对刑事被遗忘权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ꎬ此次«个人信息保护视角下的

刑事被遗忘权对应义务研究»一文ꎬ以刑事被遗忘权的对应义务为研究对象ꎬ探讨了刑事被遗

忘权的义务主体、履行义务的法定条件、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等义务类型、履行义务的程序、
不履行义务的责任等问题ꎮ该文从义务的视角审视权利ꎬ研究视角新颖ꎬ有助于完整地理解刑

事被遗忘权这一信息时代催生出来的刑事司法领域新兴权利ꎮ
基上ꎬ特推荐以上五篇专题论文以飨读者ꎮ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１－０４
基金项目: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一般课题“新形势下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权研究”(１７ＳＦＢ２０２６)
作者简介:卫跃宁ꎬ男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所所长、国家“２０１１ 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教授ꎬ博

士生导师ꎬ法学博士ꎬ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研究ꎻ袁博ꎬ男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研究生ꎬ主要从事刑事诉

讼法学研究ꎮ

守定与融合:大数据时代的
刑事诉讼方法论省思

卫跃宁１ꎬ２ ꎬ袁　 博１

(１.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ꎻ
２. 国家“２０１１ 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摘　 要:大数据分析方法在呈现科学性、有效性的同时ꎬ也具有实证主义与功利主义的

特质ꎮ当前ꎬ亟需对刑事诉讼领域的方法误读与失范进行匡正ꎬ守定教义学的价值前提ꎬ赋予

大数据分析方法以程序正义属性ꎬ发掘程序正义的数字特性ꎮ增添数据真实性、可知性要求ꎬ
进而保障当事人有权对数据加以更正ꎬ有权针对算法的合理性、有效性进行辩护ꎻ同时ꎬ为大

数据分析方法的运用确立非歧视性、有利于被告人的价值导向ꎻ此外ꎬ应确立“权利而非权

力”“辅助而非替代”“定量而非定性”“证伪而非证实”四个立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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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问题不仅是对理论的抽象ꎬ更关系到现行制度的生成路径ꎬ也是评价实践合理性的标尺ꎮ
而实践中那些不符合刑事法治精神的现象背后ꎬ常伴随方法论的缺失或误用ꎮ大数据时代的来临ꎬ也
势必会在刑事诉讼领域引起“数字革命”ꎬ继而引发新一轮以大数据为主题的公平与效率反思ꎬ还会引

申出对预测功能的鼓呼与风险性预警两种立场ꎬ也不乏扬弃与折中ꎮ①大数据分析方法的介入应对刑

事程序正义有所裨益ꎮ程序正义是刑事诉讼的内核ꎬ是保障公正与真相价值实现的前提ꎮ程序正义与

大数据分析方法之间应呈现出一种目的与手段的辩证关系ꎮ在当前语境下ꎬ务必要警惕对大数据手段

的依赖而引起的刑事程序正义克减ꎮ厘定大数据分析方法的属性并发掘合理的方法路径才是研究的

目的所在ꎬ更重要的是ꎬ延展大数据时代的刑事程序正义内涵ꎮ

一、刑事诉讼语境中的“大数据”

事物都具有数字化的特性[１]ꎬ“数据”是对实践的数字表达与整合ꎬ对数据的计算则是以不同组合

来展现事物的不同侧面ꎮ大数据分析是一种方法ꎬ其功能表现为通过统计分析、数据可视化与发掘ꎬ实
现描述性、校验性和预见性ꎮ简言之ꎬ即监测、预警、分析与预测功能[２]ꎮ大数据分析方法区别于传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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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刑事司法为主题的论著各有侧重ꎬ或从实践面向展开论述其风险及防范ꎬ或从改革面向

论证大数据于司法中的各种可能性ꎻ或从功能主义视角解析司法人工智能的制度演进ꎬ或论证“大数据时代”法律研究

必须以全息数据为前提ꎮ特别是ꎬ还有学者对大数据与正当程序的冲突进行了调和ꎮ但仍有可以研讨的空间ꎬ本文希望

通过“由方法到实践”的思路ꎬ以一种续造的态度对“程序正义”的数字内涵进行解读ꎬ以连接“数据”与“程序正义”ꎮ参
见裴炜:«个人信息大数据与刑事正当程序的冲突及其调和»ꎬ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ꎻ王燃:«以审判为中心的诉

讼制度改革:大数据司法路径»ꎬ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７期ꎻ朱体正:«人工智能辅助刑事裁判的不

确定性风险及其防范———美国威斯康星州诉卢米斯案的启示»ꎬ载«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ꎻ左卫民:«迈向大数据

法律研究»ꎬ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等ꎮ



据分析的关键ꎬ也即大数据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大”的属性上ꎬ可从“质”和“量”两个层面展开:“质”
表现在大数据在不同界别之间跨越ꎬ数据源不固定于某一特定领域ꎬ突破“独立共同分布”的限制并显

现出一种高度的开放性ꎻ“量”不仅表现在数据基数的庞大ꎬ更表现在数据不受人的意志操控而持续增

长ꎮ也正因如此ꎬ有学者在“量”(ｖｏｌｕｍｅ)、“速”(ｖｅｌｏｃｉｔｙ)、“维”(ｖａｒｉｅｔｙ)之外ꎬ增加大数据的客观性和

原真性特征(ｖｅｒｉｄｉｃａｌｉｔｙ) [３]ꎮ此外ꎬ大数据分析方法与传统数据分析的区别还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ꎬ
传统数据分析受制于抽样样本的纯度ꎬ而大数据是立足于全息分析ꎬ面对的数据具有自发性与原始

性ꎻ其二ꎬ传统数据分析立足于结构化数据分析ꎬ而大数据同时具备结构化与非结构化双重属性ꎻ其
三ꎬ在方法层面ꎬ大数据分析方法将以往数据分析“定性—定量—再定性”的范式进化为“定量—定

性”的形式ꎬ可见大数据分析方法通过归纳的路径发现规律性ꎬ且直观上剥离了观察者的主观预设ꎬ在
形式上极为接近社科法学所崇尚的“价值无涉”理想形态ꎮ

面对大数据的科学性和有效性ꎬ国家在顶层设计层面启动“大数据行动”ꎬ并进入刑事司法领域:
２０１６年７月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ꎬ对“智慧法院”和“科技

强检”提出原则性指引ꎬ涉及“审判、执行与监督”等环节ꎮ２０１７年７月ꎬ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规划»进一步对智慧法庭建设提出要求ꎬ重点落脚在智慧法庭数据平台建设ꎬ也涉及了“审判、人员、
数据应用”等环节ꎬ并且提出ꎬ人工智能将借助大数据技术平台进入“证据收集、案例分析”等关键环

节ꎮ然而ꎬ大数据分析方法应在何种程度与刑事审判相结合ꎬ如何划定范围ꎬ仍需进一步完善和明确ꎮ
值得肯定的是ꎬ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０日ꎬ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ꎬ理性地选择了技

术“辅助”的立场ꎬ并强调了大数据应用的重点在于“非审判性事务”ꎬ且落脚点在于实现“类案同判”
和“量刑规范化”ꎬ展现了审判机关的审慎理智立场ꎮ２０１８年７月ꎬ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全国检察机关

智慧检务行动指南(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ꎬ除提升大数据在检务公开、便民与监督层面的应用之外ꎬ也进一

步明确了“辅助办案”的态度ꎮ
可见ꎬ针对大数据分析方法在司法环节的应用ꎬ我国司法机关在充分肯定其科学性与有效性的同

时ꎬ保持了一份必要的“冷思考”ꎬ这是出于对刑事程序正义的尊重ꎬ也是出于对司法公信力的考量ꎬ但
这种理念层面的思考还需进一步深入:虽然强调大数据分析方法仅涉及“非审判性事务”ꎬ但“类案同

判”却会影响到判决的最终形成ꎮ当前以大数据实现“类案同判”的制度愿景与现实之间还存在着诸多

技术上的障碍ꎬ如识别不够精准、信息质量良莠不齐、时间与地域差异等[４]ꎮ然而ꎬ我们可能忽视了一

个重要的问题———当事人与辩护人在司法大数据系统面前“缺席”ꎮ暂且不论大数据分析方法能不能

辅助检索参考、辅助定罪量刑ꎬ亦或是风险预警ꎬ如果当事人及其辩护人不能以行使权利的方式平等

参与进来ꎬ势必会形成新的“信息不对称”或加剧控辩失衡ꎮ或者说ꎬ在没有解决好出发点与立场的问

题之前便试图解决技术问题ꎬ其实是一种舍本逐末ꎮ这些问题背后隐含的根源是方法论问题ꎮ我们认

为ꎬ应该坚持一种从刑事诉讼自身价值出发的方法路径ꎬ再去追求制度的技术可能性ꎬ如此才能更好

地调动控辩审多方的积极性ꎬ激发大数据司法的制度活力ꎮ究竟如何更加准确地为大数据分析方法划

定制度界限和应用范围ꎬ还需要从大数据对刑事诉讼可能带来的挑战来加以反思ꎮ

二、大数据分析方法介入刑事诉讼的问题反思

没有任何一项制度像刑事诉讼一样ꎬ一旦程序偏离公正与真相ꎬ将导致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失守ꎮ因此ꎬ必须以审慎的态度对大数据分析方法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考量ꎮ

(一) 大数据分析方法自身的局限性

首先ꎬ大数据分析方法具有实证主义的特点ꎬ从海量数据中将某种特质进行抽离ꎬ注重“在个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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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共性”ꎬ却容易忽视个性ꎮ但矛盾的是ꎬ刑事诉讼中案件的个性其实意味着个案的正义ꎬ形成法律

规则的经典例案(Ｌｅａｄｉｎｇ Ｃａｓｅ)其实都是个性的体现ꎬ如“米兰达案”塑造了沉默权ꎬ①又如“吉迪恩

案”将普遍获得辩护的权利引入美国宪法修正案ꎬ②再如“布莱迪案”强化了检察官全面收集、开示证

据的义务ꎬ③等等ꎮ这些都是个别判例引发了司法者对刑事程序正义的思考ꎬ才有了规则的确立、传承

与赓续ꎮ其次ꎬ大数据分析需要通过非结构化的数据来克服数据来源的主观性ꎬ但刑事诉讼本身对真

实性和精确性的要求极高ꎬ无论是研究还是实践层面ꎬ都要担心数据误差导致的结论错误[５]ꎮ再者ꎬ大
数据分析方法在犯罪预防、侦查方面发挥预测与预警作用ꎬ值得肯定ꎮ但数据本身对其产生的时空环

境具有高度依赖性ꎬ其分析思路不免陷入一种“对过去的延续”ꎬ如果在刑事诉讼中适用就必须有所取

舍ꎬ特别是刑事审判的定罪环节ꎬ这一环节仅聚焦对已然事实的判断ꎬ而超出特定犯罪时空的事实或

材料ꎬ如品格证据ꎬ原则上不能作为裁判依据ꎬ那么通过案外海量数据形成的大数据分析工具就难以

匹配上述时空要求ꎮ另外ꎬ在计量方法上ꎬ大数据分析依旧保持着传统概率统计方法ꎬ最大似然估计与

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在大数据分析中也得到了保留与延续ꎮ而如何开发数据、应用数据、建构算法ꎬ仍离

不开人的主观价值选择ꎬ这都会使大数据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大打折扣ꎮ最后ꎬ还应当警惕大数据的失

控———“不存在没有风险的科学技术”ꎮ当代的科技风险源于人类社会内部ꎬ科技的过度泛化可能导致

一种“有组织的不负责” [６]ꎮ总之ꎬ“简化”向来是科技进步的代名词ꎬ但刑事法治进步从来都是程序的

艰难分化与细化ꎮ

(二) 基于刑事诉讼方法论问题的反思

大数据分析本身是一种方法ꎬ这种方法的介入也引起我们对刑事诉讼方法论问题的现状反思ꎮ实
际上ꎬ教义法学方法和社科法学方法的实践价值都未得到充分发挥ꎮ

首先ꎬ刑事诉讼教义法学方法缺失ꎮ拉伦茨认为ꎬ“教义法学是将现行实在法秩序作为其坚定信奉

而不加怀疑的前提ꎬ并以此为出发点开展体系化与解释工作的一门规范科学ꎮ” [７] 教义法学侧重对法

律文本以及其中所附载的价值进行诠释与发掘ꎬ对法秩序加以维系:对法律如教义般的尊重与“理解”
是其首要的内在要求ꎬ而狭义的“解释”则是其外化的一种表现ꎮ换言之ꎬ教义法学的意义重在以共同

的“理解”约束司法者思维ꎬ而“解释”则是实践表现ꎮ教义法学方法的缺失引发了多个层面的问题:在
宏观层面ꎬ由于缺乏对程序正义的尊重与理解ꎬ立法的“留白”成了任意解释的空间ꎬ于是相关司法解

释或因部门利益而分化ꎬ或因利益趋同而同质化[８]ꎮ在微观层面ꎬ地方性指导文件、刑事政策等“法外

因素”对司法者产生的影响也不能忽视ꎬ具体化的内部考评指标甚至产生了架空立法的效果ꎬ毕竟内

部考评指标决定着成绩排名ꎬ也决定着工作重心的迁移ꎮ如果大数据分析方法的运用也进入考核指

标ꎬ极易引起泛化的趋势ꎮ动态的司法实践也因缺乏对程序正义的尊重而出现了刻意曲解法律的问

题ꎬ甚至涉及人身自由的底线也被突破ꎮ例如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在实践中曾出现通过指定管辖ꎬ
刻意创造“无固定住所”的情形[９]ꎮ在一种程序正义价值阙如的现实语境中贸然引入大数据分析方法ꎬ
可能加剧程序的不安定性ꎮ

其次ꎬ社科法学方法的误用ꎮ社科法学方法最宝贵的价值在于ꎬ以“证伪”的逆向思维方式打破“想
当然”的思维定式ꎮ所谓“误用”ꎬ实际上是将社科法学方法误作为发现有效性的工具而进行刻意“证
实”ꎬ用以支撑观察者预先设定的判断ꎮ在制度实践与理论研究的互动过程中ꎬ不乏因“证实”而引发的

问题:其一ꎬ“证实”极具主观性ꎮ以数据作为“证实”的论据加以使用ꎬ会引起同组数据展现不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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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尴尬———从批判视角看来ꎬ截取审前羁押率、起诉率和有罪判决率ꎬ能够展现审前羁押对起诉和审

判的捆绑ꎬ证实“构罪即捕”“有捕必诉”“诉必有罪”的流水作业模式背离“审判中心”ꎻ但从实务角度

看来ꎬ审前羁押率、公诉率与有罪判决率的高度一致性ꎬ则又仿佛证实了审前羁押的正当性和办案质

量ꎮ其二ꎬ“证实”最大的问题是以“量”的优势替代“质”的要求ꎮ有学者指出ꎬ“大数据机器研判与人的

判断符合度达９０％ 以上便可用于定罪辅助” [１０]ꎬ但在严防冤假错案的制度语境中作出如此判断ꎬ不免

有失偏颇ꎮ毕竟ꎬ细节中的真相和少数中的真理是最值得珍视的ꎮ并且ꎬ“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司法工作追求的目标ꎬ审判结果正确并不一定能符合社会公众对公平正

义的真实体认ꎬ大数据在定罪层面的辅助ꎬ可能引起对司法亲历性的忽视ꎬ令司法公信力缺失ꎻ而当事

人无法进入算法ꎬ则意味着司法参与原则的克减ꎬ这也会降低司法的品质ꎮ总之ꎬ如果仅强调大数据分

析的“证实”功能ꎬ将极大程度上迎合某种效率需求ꎬ那么大数据分析极可能基于其直观的有效性而成

为影响刑事程序正义的推手ꎮ

(三) 大数据分析方法对具体制度的挑战

不可否认的是ꎬ大数据分析方法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色彩ꎮ大数据分析的兴起也是因其有用性契

合了特定需求ꎬ即便“数据中立”ꎬ却也无法避免驾驭数据的“人”存在着价值立场的差异ꎮ当前ꎬ大数

据在用途上更多地侧重于权力运行ꎬ而非权利的保障ꎬ如“大数据辅助定罪”“数据化的证明标准”“类
案信息推送”等设计[１１]ꎬ多是为了满足数字化办案的需要或是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ꎬ而当事人一方

却因物力、财力、精力的差距ꎬ难以实现技术平等ꎮ在此基础上ꎬ又引发了新的问题:一是“辩护难”ꎮ大
数据时代的到来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也为证据开示、有效辩护等制度带来了新的冲击ꎮ在当前“会
见难、阅卷难、采纳意见难”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的前提下ꎬ大数据辅助定罪量刑可能会使得辩护“难
上加难”———辩护人难以进入大数据分析方法的核心算法ꎬ并对其科学性和有效性进行质疑ꎮ这一问

题并非空穴来风ꎬ２０１７年ꎬ被称为“美国大数据审判第一案”的威斯康辛诉卢米斯案(Ｓｔａｔｅ ｖ. Ｌｏｏｍｉｓ)
尘埃落定ꎬ卢米斯不服原审判决申请司法复核的请求被否决ꎮ①该案中ꎬ卢米斯称其正当程序权利受到

了侵害ꎬ理由就是原审在量刑时依据的“ＣＯＭＰＡＳ”软件算法密不公开ꎬ被告人无法进行检视与质证ꎮ
可见ꎬ如何建立一套系统性规则解决大数据分析方法运用层面的辩护问题ꎬ是回避不了的问题ꎮ二是

“追责难”ꎮ司法责任制改革是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ꎬ重点突出“让审理者裁判ꎬ让裁判者负

责”ꎮ然而ꎬ将大数据分析方法引入审判环节作为定罪的辅助工具ꎬ则可能会导致责任的错位ꎬ甚至引

起司法责任制被架空的危险ꎮ一个问题是ꎬ大数据分析方法辅助定罪引起了误判ꎬ能否追究司法者的

责任?显然ꎬ司法责任制无法对数据分析系统进行主观层面的归责ꎮ但进一步讲ꎬ如果说司法者对大数

据应用有审慎和把关的义务ꎬ那么ꎬ引入大数据是否又“多此一举”呢?可见ꎬ大数据分析方法的引入不

仅是制度问题ꎬ还关系到思维方法与立场的选择ꎮ

三、完善路径:刑事程序正义与大数据分析方法的融合

刑事程序正义与大数据分析方法之间应实现融会贯通ꎬ一方面为“大数据”增加程序正义的属性ꎬ
另一方面延展大数据时代的程序正义内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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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案情介绍:威斯康辛州检察部门以驱车持枪射击为由指控被告人埃里克卢米斯触犯五项罪名ꎬ经辩诉交易ꎬ被
告人卢米斯否认持枪射击ꎬ仅对其中企图脱逃和盗窃车辆(未经所有者允许而操作机动车)两项轻罪认罪ꎮ但在量刑方

面ꎬ检方提供了根据“ＣＯＭＰＡＳ”软件得出的«风险评估报告»ꎮ检察官称ꎬ这项报告显示了当事人具有很高的暴力、再犯

与审前妨碍诉讼的风险ꎮ法官同意并采纳了检察官的意见ꎬ认定卢米斯对社区具有较高的危险性ꎬ处以被告人卢米斯

六年监禁ꎮ



(一) 守定:重视刑事诉讼教义法学方法的运用

强调刑事诉讼教义法学方法是为了防止任意的解释法律或者故意曲解法律ꎬ必须将刑事诉讼的

价值列在思维逻辑的最前端ꎮ正如阿斯特所言ꎬ解释要面向三个维度ꎬ“精神”、文字本身与意义[１２]ꎮ其
实ꎬ这在我国律学方法中也有一定的体现ꎬ而非绝对的“舶来品”:«唐律疏议»体现了律学与训诂学的

方法融合ꎮ这种注解是一种以音、韵、义为对象的学问ꎬ但也不是纯粹的技巧ꎬ延循的是“注不驳经ꎬ疏
不驳注ꎬ不取异义ꎬ专宗一家”的路径[１３]ꎮ沈家本在«重刻唐律疏议序»中讲:“其用甚重ꎬ而其义至精”ꎮ
从中也能看出ꎬ这种思路不仅包括对唐律文本的严循ꎬ更对包括对文本背后儒家思想价值的尊重[１４]ꎮ
刑事诉讼中的教义法学不仅应重视文本ꎬ更在于动态过程中秉持一种发展程序正义的态度ꎬ对法秩序

进行维系与展开ꎬ这也是动态平衡理念的一种体现[１５]ꎮ“要像作者一样好地理解文本ꎬ然后甚至要比

作者更好地理解文本”ꎬ对法的“诚挚理解”不可或缺[１６]ꎮ
此处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ꎬ“理解”要比“解释”更加平等且普适ꎮ伽达默尔认为ꎬ“理解”是一种

“参与(Ｇｅｔｅｉｌｔｅｓ)”或是共鸣[１７]ꎬ不存在权力主体的差异性ꎮ换言之ꎬ“理解”是“六经注我”ꎻ而“解释”
的实质是一种权力或一致性ꎮ“事物一经外化为‘解释’ꎬ便进入了解释者的世界”ꎬ成了“我注六经”的
过程ꎮ无论是伽达默尔所言的“解释借语言来实现历史与现代之间不同话语世界的转换” [１８]ꎬ或是我

国“以语言解释语言”的训诂学ꎬ均隐含着解释者的权威性ꎮ从制度层面来看ꎬ刑事诉讼的解释依赖于

有权解释ꎬ那么影响共性“理解”远比影响“解释”更为现实ꎬ也更加有效ꎮ如果司法者在“解释”过程中

都能够秉持程序正义与人权司法保障的价值前见ꎬ权威“解释”便不至于偏离“理解”的共识ꎬ刑事司

法的同理性和公信力也便由此建立了起来ꎮ实际上ꎬ“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意义不仅是制

度在形式上的程序构建ꎬ更重要的是一种“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坚守与价值秉持ꎬ或者说“以审判为

中心”的言说本身就是一种不得偏移的“教义”ꎮ
刑事诉讼语境中的教义法学要求必须以程序正义与人权司法保障为价值前提ꎬ程序正义有多重

标准:起点公平、分配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等ꎻ而人权司法保障要求尊重人的尊严ꎬ反对酷刑或有

辱人格的对待、公正审判、有效辩护、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ꎬ缺失这些宝贵的价值及其外化措施的支

撑ꎬ刑事诉讼程序或成为一种纯粹的追诉工具ꎮ于是ꎬ在大数据分析方法的应用层面ꎬ同样也需要以程

序正义和人权司法保障作为价值前提ꎬ在法律共同体中达成共识ꎬ以避免为追求某种功利目的而形成

片面解释与应用ꎮ

(二) 融合:大数据分析方法与刑事程序正义之间的双向互动

大数据分析方法的运用必须接受刑事诉讼价值的约束ꎬ以此为前提ꎬ设定科学规则令大数据分析

方法与刑事程序正义相得益彰ꎮ
１. 数据权利进入“程序正义”ꎮ数据本身就是刑事审判中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ꎬ理当将其纳入“程

序正义”的范畴之中ꎮ美国刑事诉讼对程序正义极为推崇ꎬ数据权利作为正当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也
较早进入刑事诉讼的视野:１９４９年ꎬ“威廉姆斯案”(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ｖ. Ｎｅｗ Ｙｏｒｋ)判决指出ꎬ如果判决存在两

方面缺陷ꎬ将被视为对正当程序的违背:一者ꎬ用以定案的数据存在重大实质性错误ꎻ二者ꎬ“无救济则

无权利”ꎬ被告人缺乏有效救济途径对数据进行更正ꎮ①这一判例意义重大ꎬ为刑事诉讼中的数据赋予

了权利属性ꎮ１９６３年ꎬ“布莱迪案”(Ｂｒａｄｙ ｖ.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确立布莱迪规则ꎬ如果检方未履行充分的证据

开示义务ꎬ隐匿或者拒不开示“有利于被告人”的实质性证据将被视为对正当程序原则的违背ꎮ②这一

判决的意义在于确保检方遵守开示证据的义务ꎮ我们认为ꎬ无论是实物形态的证据或是数据ꎬ只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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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ｖ.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３３７ Ｕ. Ｓ. ２４１(１９４９).
Ｂｒａｄｙ ｖ.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ꎬ ３７３ Ｕ. Ｓ. ８３ (１９６３).



据材料的不同表现形式ꎬ这一规则也应当适用于控方掌握的相关数据ꎮ１９７２年ꎬ“塔克案”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 Ｔｕｃｋｅｒ)有预见性地确立了“数据污染规则”ꎮ该案判决指出ꎬ如果法院所采纳的«风险评估报

告»中的数据系源于先前某个违背正当程序原则的判决ꎬ则被告人有权纠正被先前误判所“污染”的数

据ꎮ①１９７７年ꎬ“贾德诺案”(Ｇａｒｄｎｅｒ ｖ. Ｆｌｏｒｉｄａ)判决指出ꎬ“不得基于被告人无法得见、无法否认、无法

抗辩的秘密量刑报告而判处死刑”ꎬ并指出被告人有权完全了解判决所依据的信息ꎮ②可理解为ꎬ可能

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对重要数据应享有知情权和质证权ꎬ但这一规则并未扩展至非死刑案件ꎮ１９８９
年ꎬ“斯卡夫案”(Ｓｔａｔｅ ｖ. Ｓｋａｆｆ)判决指出ꎬ在非死刑案件中拒绝适用前述原则没有任何理由ꎬ并强调ꎬ
如果评估报告信息不完整ꎬ那么没有人比被告人更合适对其进行更正、解释或者补充ꎬ直至被告人不

作任何修改ꎮ也即表明ꎬ任何刑事案件的被告人都有权享有数据的知情权、质证权和更正权ꎮ③

系列判例显示了数据作为一种权利进入了刑事程序正义的视野ꎬ而且ꎬ基于数据的真实性与可知

性创设了必要的程序规则ꎬ以确保当事人的正当程序权利得到保障ꎬ也展现了与时俱进地续造程序正

义内涵的教义学方法论立场ꎮ
２. 程序正义对大数据分析方法的调适ꎮ系列判例呈现了当事人数据权利不断扩张的历程ꎬ但前文

所述的卢米斯案件却最终以当事人的失败告终ꎬ当事人数据方面的权利行使受到了制约ꎮ威斯康辛州

最高法院驳回了被告人的请求并强调ꎬ大数据分析方法在该案中的运用并无不当ꎮ但其中一些理由值

得商榷:首先ꎬ商业秘密优先ꎮ软件的专利属于私人公司“Ｎｏｒｔｐｏｉｎｔｅ”ꎬ“ＣＯＭＰＡＳ”软件算法是其核心商

业秘密ꎬ故不予公开ꎮ其次ꎬ原判裁判结果的公正性未受到基于软件得出的«风险评估报告»的影响ꎬ因
为从结果上来看ꎬ即便没有«风险评估报告»的辅助ꎬ仅以通常因素考量ꎬ被告人卢米斯将获得同样的

判决(证实)ꎻ最后ꎬ原判依据的数据真实且准确ꎬ«风险评估报告»的数据来源包括被告人既定的过往

犯罪历史(保释期间有５次被重新收监ꎻ缓刑期间４次再犯新罪ꎻ共计１２次刑事拘捕)和一些有限的动态

变量(如是否有药物滥用、是否共同犯罪等)ꎬ且数据不存在“污染”或者篡改ꎮ④

我们认为ꎬ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的判决有失偏颇:一者ꎬ关于商业秘密与获得有效辩护之间的价

值权衡ꎮ在这一问题上ꎬ法院所采立场倾向于保护商业秘密ꎮ当事人有权获得有效的辩护ꎬ不仅是当事

人的一项基本权利ꎬ而且是程序正义由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的关键ꎬ将这一权利让位于商业秘密显

然有失公允ꎮ纵然判决称“被告有充分的权利对评估报告进行质证并指明其缺陷”ꎬ但对无法知晓软件

算法的被告人而言ꎬ显然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ꎮ如果辩护权的行使无法对算法进行开示ꎬ就意味着

无法针对过程的正当性、算法的科学性、结果的正确性进行辩护ꎮ质言之ꎬ大数据分析引入刑事诉讼最

大的风险便是辩护权“形同虚设”ꎮ二者ꎬ缺乏比例原则的检视ꎮ本案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价值权衡的

问题ꎬ更在于“比例原则”的缺失ꎬ基于比例原则“最小损害”与必要性的要求ꎬ该案启用智能软件进行

风险评估并非保障公正审判之必要ꎮ而正是由于法院忽略比例原则而引入大数据分析方法ꎬ才引发了

后续的价值冲突ꎮ三者ꎬ“算法对法庭和被告人均不公开” [１９]ꎮ这句话也揭示了另一重要事实ꎬ即法官

也无法进入算法进行审查ꎬ如此ꎬ无异于将司法审判权拱手让给了技术的“黑箱”ꎮ最后ꎬ在方法运用层

面还存在着重大缺陷ꎬ以正当法定程序的结果来反向“证实”大数据分析方法的结论ꎬ显然是一种本末

倒置ꎮ
前车之鉴ꎬ后事之师ꎮ我们可以进一步改良大数据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
(１)刑事程序正义与大数据分析方法的具体融合路径ꎮ一方面是对大数据分析方法的属性要求:

２１ 浙　 江　 工　 商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９ 年

①
②
③
④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 Ｔｕｃｋｅｒꎬ ４０４ Ｕ. Ｓ. ４４３ (１９７２).
Ｇａｒｄｎｅｒ ｖ. Ｆｌｏｒｉｄａꎬ ４３０ Ｕ. Ｓ. ３４９ (１９７７).
Ｓｔａｔｅ ｖ. Ｓｋａｆｆꎬ １５２ Ｗｉｓ. ２ｄ ４８ꎬ ５５ ４４７ Ｎ. Ｗ. ２ｄ ８４ (Ｃｔ. Ａｐｐ. １９８９).
Ｓｔａｔｅ ｖ. Ｌｏｏｍｉｓꎬ ８８１ Ｎ. Ｗ. ２ｄ ７４９(ｗｉｓ. ２０１６)



①非歧视性原则ꎮ在美国ꎬ一些研究显示了“ＣＯＭＰＡＳ”评估软件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ꎬ特
别是黑人被告的再犯风险常被误判为远高于白人[１９]ꎬ这在我国的制度构建过程中应引以为鉴ꎮ大数

据、人工智能的运用应防止对社会弱势群体产生歧视ꎬ无论是否存在肤色、民族、信仰、地区、职业、健
康等方面的差异ꎮ②知情与同意原则ꎮ这不仅是制度伦理的要求ꎬ也是数据权利的表现ꎮ在量刑等具有

司法属性的程序中适用大数据分析方法ꎬ须征得被告人知情、同意ꎬ如此可以有效地避免因大数据分

析方法任意适用而引起的上诉ꎻ当事人的数据信息被收集并用于大数据研判ꎬ也应确保其充分知晓被

收集了那些信息、何时收集、为何收集以及用于何处ꎬ并征得同意ꎮ③隐私与尊严原则ꎮ在知情同意的

前提下ꎬ还要注重隐私与尊严保护ꎬ例如采集性犯罪当事人的信息用作大数据分析ꎬ必须隐匿或删除

其个人身份信息ꎮ④有利于被告原则ꎮ当前ꎬ“类案同判”是“智慧法院”“智慧检务”追求的目标ꎬ目的

是更好实现司法人权保障与公平正义ꎮ在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语境中ꎬ应允许有利于被告的“类案不

同判”ꎬ以防止机械办案ꎮ相反ꎬ真正需要纠正的是因刑事政策变化而引起的不利于被告的“类案不同

判”ꎬ或者变相加重被告人刑罚的“类案同判”ꎮ
另一方面ꎬ数据自身属性也需要程序正义加以保障:①数据的“真实性”要求赋予当事人实现救济

的权利ꎮ如前述ꎬ大数据分析以数据为基础ꎬ如果数据存在被污染、篡改等情形ꎬ那么结论就难以令人

信服ꎮ因此ꎬ为确保数据的真实性ꎬ就必须赋予被告人申请变更、纠正数据的权利ꎮ此外ꎬ人工智能软件

系统所依赖的大数据来源应满足实时性和流动性的要求ꎬ实时更新以保持数据鲜活ꎮ②数据的“可知

性”要求辩护权得到实质性保障ꎮ应当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针对技术的科学性与有效性进行质证与

辩论的权利ꎬ也就是要对大数据分析方法的核心算法进行开示ꎬ确保控辩双方均可以及时公平地进入

算法ꎬ以满足程序正义的要求ꎮ因此ꎬ我们认为ꎬ宜由官方主导开发相关软件ꎬ而其核心算法应向辩方

开示ꎬ依申请可向社会公开ꎬ也解决了商业秘密与正当程序权利之间的冲突ꎮ
(２)大数据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中的基本立场ꎮ①权利而非权力ꎮ人权司法保障是刑事诉讼制度

的重要价值ꎬ制度的设定应当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有所侧重ꎮ值得一提的是ꎬ美国检察部门成立布莱

迪规则监督委员会(Ｂｒａｄｙ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ｃｅ Ｕｎｉｔ)专门收录１９９７年以来的执法人员的违法失当行为数据ꎬ进
行科学分析后提前预警ꎬ以防止庭审时由于侦查人员当庭作伪证而陷入被动[２０]ꎮ不仅如此ꎬ辩护人也

有权第一时间进入数据系统查询侦查人员失当行为档案ꎬ并提出异议ꎮ可见ꎬ即便是在检方的大数据

应用系统也可以向当事人一方开放ꎬ共同致力于权力的规范运行ꎮ此外ꎬ还应保障当事人有权进行程

序选择:第一ꎬ赋予当事人程序适用选择权ꎮ在关乎量刑的问题上ꎬ是否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ꎬ务必取

决于当事人真实且自愿的选择ꎬ并且得到律师的帮助ꎮ第二ꎬ赋予当事人以实体利益ꎮ当事人选择大数

据分析方法意味着司法资源的节约ꎬ理应获得一定的实体利益ꎮ如此ꎬ大数据分析方法的运用就与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逻辑保持了一致ꎬ更彰显了一种优于域外法治经验的中国智慧ꎮ②定量而非定

性ꎮ大数据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中应止于事实认定的未决环节ꎮ首先ꎬ不宜应用于定罪辅助ꎮ在证据认

定和事实真相发现方面ꎬ司法者的主体性与理性不能被大数据研究结论形成的种种指标所代替ꎮ如果

大数据分析方法用于事实发现ꎬ意味着大数据分析可能会取代“排除合理怀疑”ꎮ而不用于定罪辅助也

是出于司法责任制考量ꎬ防止大数据成为推卸责任的借口ꎮ再者ꎬ按照比例原则ꎬ用大数据辅助司法者

定罪并不是程序正义和保障人权所必需ꎮ况且ꎬ“卢米斯案”中大数据分析方法的适用前提不能忽

视———当事人已经进行了辩诉交易ꎬ故该案争议不关乎事实认定ꎮ此外ꎬ大数据分析方法也不宜用于

未然的社会危险性评价ꎮ侦查机关运用大数据分析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锁定ꎬ对潜在犯罪加以预防是科

技与正义的结合ꎬ值得充分肯定ꎬ毕竟结论的正确与否还可以获得审判的最终校验ꎮ但针对逮捕环节

的社会危险性评价应当慎用ꎮ在我国当前语境下ꎬ对逮捕措施的过度依赖仍是核心问题ꎬ而如果大数

据分析方法形成的指标不够科学ꎬ就可能引起逮捕的泛化ꎬ进而对“审判中心”造成冲击ꎮ需进一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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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是ꎬ美国以曼哈顿保释项目(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 Ｂａｉ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为基础ꎬ结合当事人“性别、年龄、家庭、收入、
教育、就业、心理健康水平以及是否药物滥用等信息形成评估报告” [２１]ꎬ但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适用

保释而非羁押ꎬ且仅作为裁判者的一项参考ꎬ由此也可见权利保障的价值导向决定了大数据分析方法

的准入范围ꎮ③辅助而非替代ꎮ虽然大数据分析方法有助于实现“类案同判”ꎬ但“类案同判”本身就是

双刃剑ꎬ一面指向自由裁量权滥用ꎬ另一面却酝酿忽视个性的机械办案风险ꎬ更何况ꎬ“类案”的认定与

关键词择取也取决于司法权主体的选择ꎮ因此ꎬ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的结论只能作为加强或削弱结

论之用ꎬ而非决定性作用ꎬ故根据人工智能软件得出的相关报告应是一种“参照”而非“依照”ꎮ诚如张

军检察长所言ꎬ“用好智能手段ꎬ而不是依赖智能手段” [２２]ꎮ④“证伪”而非证实ꎮ波普尔认为“科学要么

被证伪ꎬ要么是假设或者猜想” [２３]ꎮ通往真理的方法路径是通过错误的不断勘正而形成的动态过程ꎮ
对我们的制度启发是ꎬ纵使通过大数据分析方法得出的规律性结论不断被证实ꎬ也不能成为预断当事

人未来的正当理由ꎮ大数据分析方法是一种建立在更广泛规模上的归纳ꎬ不应作为证实的工具ꎬ而是

发挥“纠偏”的作用ꎬ以之作为校验判决定性是否准确、量刑是否适当的标尺ꎮ由此推知ꎬ“类案同判”
的正确逻辑也应该是一种证伪而非证实ꎬ具体而言:司法者可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对亲自办理的案件进

行检查校对ꎬ发现不足ꎮ而如果被告人一方提出其判决未能实现“类案同判”ꎬ则意味着司法者需要有

足够的理由对判决的正当性加以证成ꎮ当然ꎬ前提是保障案例信息来源的一致性ꎬ以避免信息的不对

称ꎮ反之ꎬ“类案同判”不能作为对抗当事人异议的合理理由ꎮ这也是有利于被告人的价值立场选择的

必然结果ꎮ换言之ꎬ大数据分析方法可以作为校验裁判结果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试金石”ꎬ而不是司法

裁判结果的“生成器”ꎮ

四、余　 论

胡塞尔讲“不可为了时代而放弃永恒” [２４]ꎮ不能因为大数据分析方法的便捷、高效而忽视刑事诉

讼的自身价值ꎮ其实ꎬ大数据分析方法更适宜在刑事执行程序中推广ꎬ以判断何种矫正方法更为有效ꎬ
一方面当事人此时为已决犯ꎬ审前程序中的各种未决因素均已排除ꎻ另一方面ꎬ数据分析得出何种手

段更有利于实现犯罪人的改造与挽救ꎬ有利于帮助犯罪人及时返回社会ꎬ也有助于实现社会整体利益

和个体利益的双重优化ꎮ还需提起注意的是ꎬ大数据开发必须尊重刑事司法中的“被遗忘权”ꎬ①在我国

当前刑事诉讼立法中表现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ꎬ②与域外彻底删除犯罪记录制度还存在一定

的差别ꎮ③立法规定“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情况下ꎬ可以启用未

成年人犯罪记录ꎮ我们认为ꎬ有必要对“办案需要”中的“案”进行缩限解释ꎬ应理解为“直接关联的案

４１ 浙　 江　 工　 商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９ 年

①

②

③

源于法国关于赦免或复权的规定ꎬ犯罪人的定罪、监禁与服刑的相关信息不被公开ꎮＪｅｆｆｒｅｙ Ｒｏｓｅｎꎬ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ꎬ ６４ Ｓｔａｎ. Ｌ. Ｒｅｖ. Ｏｎｌｉｎｅ ８８ (２０１２). “ｌｅ ｄｒｏｉｔ à ｌ’ｏｕｂｌｉ—ｏｒ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ｏｂｌｉｖｉｏｎ—ａ ｒｉｇｈｔ ｔｈａｔ ａｌｌｏｗｓ ａ ｃｏｎｖｉｃ￣
ｔｅｄ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ｗｈｏ ｈａｓ ｓｅｒｖｅｄ ｈｉｓ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ｂｅｅｎ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ｅｄ ｔｏ ｏ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ｓ ｏｆ ｈｉｓ 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ａｒ￣
ｃｅｒａｔｉｏｎ.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２８５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ꎬ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ꎬ应
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ꎮ犯罪记录被封存的ꎬ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ꎬ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ꎮ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ꎬ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ꎮ”
«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在第７７０条规定:“对未满１８周岁的未成年人做出的裁判决定ꎬ在此种决定做出后３年期限

届满ꎬ如该未成年人已经得到再教育ꎬ即使其已经达到成年年龄ꎬ少年法庭得应其本人的申请或检察机关申请或依职

权ꎬ决定从犯罪记录中撤销与前项裁判相关的登记卡ꎻ少年法庭做出终审裁判ꎬ经宣告撤销登记卡时ꎬ有关原决定的记

述不得保留在少年犯罪记录中ꎻ与此裁判相关的登记卡应予销毁ꎮ”参见郑曦:«“被遗忘”的权利:刑事司法视野下被

遗忘权的适用»ꎬ载«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６年第４期ꎮ



件”而非“其他类似案件”ꎬ也就意味着相关大数据软件开发不得以“办案需要”为由ꎬ任意启用未成年

人犯罪档案进行数据收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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